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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零售）安全检查表

	序号
	项目
	检查标准
	检查方法
	检查依据

	1
	从业资格
	1、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及以上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2、《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分为常年零售和临时零售，常年零售许可证的有效期2年，临时零售许可证的有效期不超过6个月；
3、主要负责人和销售人员经过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安全知识培训证明材料。
4、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安全管理；
5、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经营场所和储存仓库。
	查证件和相关记录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17条；



	2
	规章制度
	1、有安全管理制度；

2、有安全责任书或安全承诺书；

3、有安全检查制度；

4、有产品购销及出入库管理制度；

5、安全操作规程；

6、应急救援预案。
	查资料和相关记录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3
	安全距离
	1、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
2、与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人员聚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质生产、储存设施保持200米的安全距离。
	现场查看、测量
	

	4
	安全设施
	1、零售场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2、照明、线路布设符合防爆防火安全要求；
3、经营场所内是否存在明火或高温高热辐射源（如煤气灶、电磁炉、电水壶、取暖器具等）。
	现场查看
	

	5
	经营情况
	1、实行专店或者专柜、专人销售，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专柜销售时，专柜应当相对独立，并与其他柜台保持一定的距离，保障安全通道畅通；
2、应符合当地人民政府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
3、是否存在转让、买卖、出租、出借、冒用或者伪造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4、存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和数量不得超过当地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
5、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和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烟花爆竹；
6、零售经营者不得经营和储存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
7、烟花爆竹经营实行统一封签制度。
	现场查看；
查相关证件；

查库存；
查台账； 
查包装；
	

	6
	消防疏散
	防火安全责任制，确定消防安全责任人。
	查制度
	《消防法》第14条

	
	
	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查检查记录
	

	
	
	疏散标志明显、通道保持畅通；应具有一定的消防设施。
	现场检查
	《安全生产法》第34条
《安全生产法》第69条































































































































































































更多安全生产资料下载，尽在安全管理网[  www.safe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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